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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部分整改措施整改完成情况公示表（第三批） 

序号 整改任务 整改措施 整改完成情况及成效 
 

1 

2006年至 2020 年实施的 54个资源整合矿产开发项目中，有

17个项目违反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产业政

策、主体功能区划、生态保护红线等要求，给生态环境保护带

来较大压力。 

17.加强废弃矿洞管理，对废弃矿洞通

过采取洞口封堵、设立 警示标志、定

期巡查等措施，从根本上避免发生盗

采和“洗洞” 行为，切实消除安全隐

患，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中国黄金集团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针对督察反馈问题，集团公司督导所属矿山企业落实废弃矿洞封堵的主体责任，对矿区范

围内废弃矿洞进行全面排查，对的废弃矿井进行全面排查、建立清单台账，并督导企业立即对排查时尚未封堵的废弃矿洞实施封堵。 

经排查，集团公司所属矿山企业共有废弃平硐 1132个，均已完成封堵。其中，中金香港所属华泰龙公司 12个，广西公司所属贵港金地、贺州金琪

25个，中金资源所属湖南鑫瑞、会同金龙、会同恒鑫 242个，辽宁公司所属二道沟公司、排山楼公司 347个，中金黄金所属金厂峪、峪耳崖、河

南秦岭等 17家企业 506。 

 

2 
督察整改主动性不够。中国黄金集团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指出的问题研究不够、督促不力。 

1.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问题的整改作为一

项政治任务来抓，全面梳理第一轮督

察及“回头看”公开反馈意见中，涉

及所属企业问题的整改情况。对尚未

完成整改的问题，按照见人、见事、

见责任的要求，严格按照整改计划推

进整改，及时销号。 

中国黄金集团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各项问题的整改情况，及时建立问题台账，对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公开反

馈意见中，涉及所属企业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共涉及集团公司 9家企业，32项问题，已完成 31项，剩余 1项问题被列入此次督察问

题中。针对此项问题，要求企业提高政治站位，提升思想认识，充分认识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一项政治任务，要提高扎实抓好整改工作的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不折不扣做好整改工作，督导企业制定了整改方案，明确了整改措施、整改资金、时间节点和责任人。 

同时，集团公司建立了整改调度督办机制，实施清单化、节点化管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编制调度清单模板，每周对督察整改任务及措施落实

情况进行调度，听取企业整改进展汇报，及时发现和协调解决整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全面推动督察整改工作。 

集团公司始终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作为全集团重点督办事项，集团公司主要领导挂帅，领导班子成员多次带队开展现场问题督办，现场督

导检查整改工作推进情况，对重点督察整改任务进行专项督导；健康安全环保部也多次成立检查小组前往企业开展大检查，逐项核查督察反馈问题

整改进展，对已完成整改的任务，确保整改成效不反弹，从督导、调度、检查全方位确保整改任务形成闭环，并建立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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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侵占草原。《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明确，进行矿藏开

采和工程建设，应当不占或者少占草原；确需征收、征用或者

使用草原的，必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同意。但内蒙古矿业和内蒙古太平矿业两家企业未经草原行政

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在手续不完备的情况下，长期违法占用草

原，被地方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处罚。内蒙古矿业排土场、尾矿

库及露天矿坑等违法占用草原面积达 24510亩，2018年以

来，该企业以缴纳过草原植被恢复补偿费为由，在未取得草原

征占用手续的情况下，仍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卫星遥感影像显

示，2018年以来新增侵占草原 2340亩。内蒙古太平矿业片面

追求资源开采量，常年大面积大规模露天开采低品位矿石，累

计侵占破坏草原 20291.8亩，其中 2013年以后侵占约 9771.3

亩，另有近 9 亿吨废石和 2 亿吨含氰堆浸渣长期堆放于草原。

此外，该公司生态治理修复工作长期滞后于资源开发，已停用

的约 1100万平方米的排石场未按要求开展恢复治理。 

1.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保护好内蒙古生态环境，筑牢祖国

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要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的重要指

示，按照《构筑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规划（2021-2035 年）》要

求，做好矿区草原植被保护，开展草

原生态修复。加强占用草原企业监

管，规范企业占用土地均在采矿区范

围内，杜绝超范围占用周边草原问

题。指导企业在项目方案设计中优化

矿区功能区划分，减少草原占地方案

比选，有序开采矿产资源。 

中金黄金：中金黄金党委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内蒙古矿业草原征占问题，以实际行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好内蒙古生态

环境，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重要指示。 

2022年，中金黄金制定了《关于建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长期坚持项长效机制管理办法》，明确要求企业准确把握矿山及周边环境特征，严格

执行绿色矿山建设标准，按照“边开采、边治理、边修复”原则，严格履行矿山生态修复、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确保与矿产资源开采活

动同步开展。督导内蒙古矿业于 2021年 11月取得了草原征占用手续，完成了草原违法占用问题整改，并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要求，将土地复垦工作纳入到年度作业计划之中。 

中金香港：要求内蒙太平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理论学习，自督察至今，内蒙太平公司党委中心组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重要论述，以及关于长江、黄河流域重要讲话”等共 5 次；开展班组长以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精神、生态环境

法律法规、生态环境警示片通报案例”等共 4次。通过持续深入学习，不断提升各级管理人员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中金香港严格要求内蒙太平按照相关主管部门行政许可的生产规模和矿区范围组织开采，科学合理有序开发矿产资源。内蒙太平生产经营未新增破

坏草原面积，所有开采活动均在审批范围内进行。 

内蒙太平缴纳行政处罚和补办征占草原手续费用 2.04亿元，并取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内蒙太平准予征收使用草原的行政许可决定（林草许准

（蒙）【2022】5号）。中金香港要求内蒙太平对西采坑逐步进行回填，现已回填 6910万立方，回填率为 94.5%。 

 

4 

重金属污染问题不容忽视。《黄金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明确要求严控砷、汞等重金属污染物排放，但中国黄金集团对

此重视不够，集团公司的“十三五”发展战略和规划放松要

求，没有对砷、汞等污染物排放提出控制指标和治理任务，重

金属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1.将重金属污染防治和减排目标纳入

集团公司“十四五”规划，细化重金

属污染防控措施，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意见》中“到 2025年，全国重点行

业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比 2020年

下降 5%”要求。 

2022年 1月，集团公司修订印发了《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十四五”发展战略与规划》，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重点战略举措中，对重金属污

染防治和减排提出了明确要求，提出要“有效降低污染物排放量，特别是严格落实国家及黄金 行业关于砷、汞等重金属减排的目标要求”。 

2022年 6月，集团公司印发《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推进重金属污染防治相关工作的通知》，在全集团部署开展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要求

各直管二级公司制定重金属污染防治及减排工作规划，细化重金属污染防控措施，加快推进落实重金属污染防治及减排工作，确保完成 “到 2025

年，全国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比 2020 年下降 5%”的要求。2025年 1 月，集团公司组织所属涉重企业对 2024年重金属污污染物排放

情况进行了统计，重点重金属污染排放量相比 2020年下降了 37.18%，提前完成了减排要求。 

 


